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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區以改制前之區或鄉

為其行政區域，其第一屆區民

代表、區長之選舉以改制前區

或鄉之行政區域為選舉區，

⋯」；第六十八條（婦女當選

名額之計票方式及分配）第一

項第二款：「平地原住民、山

地原住民直轄市議員、平地原

住民、山地原住民縣（市）議

員、平地原住民鄉（鎮、市）

民代表選舉，婦女當選人不足

規定名額時，應將各直轄市、

縣（市）、鄉（鎮、市）選舉

區未當選婦女候選人所得票數

單獨計算，相互比較，以得票

數較多之婦女候選人於其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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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灣
，
透
過
選
舉
以
達
參
政
目
的
之
途
徑
有
總

統
、
副
總
統
選
舉
，
及
中
央
與
地
方
公
職
人
員
選

舉
。
雖
然
上
述
公
職
都
是
原
住
民
族
可
以
參
選
的
途

徑
，
但
就
實
際
情
況
言
，

原
住
民
族
在
選
舉
政
治
上

的
絕
對
弱
勢
，
因
此
保
障

便
成
了
必
須
性
的
制
度
設

計
。

台灣
原住民族開始接觸現代性的民主投票選

舉，始於民國政府統治台灣開始，尤其是

於1950年代開啟的台灣地方自治之實施。在這股潮流
中，原住民社會也開始步入現代意義的參選政治。

現行原住民族政治參選的途徑

在台灣，透過選舉以達參政目的之途徑有總統、

副總統選舉，及中央與地方公職人員選舉。雖然上述

公職都是原住民族可以參選的途徑，但就實際情況

言，原住民族在選舉政治上的絕對弱勢，參與一般性

選舉而要能當選非常不易，因此保障便成了必須性的

制度設計。

目前明確保障原住民族的參選管道有立法委員、

直轄市議員、縣議員、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民代表及

其區長、山地原住民鄉鄉長及平地原住民鄉鎮的代

表。此外，山地原住民地區及平地原住民地區族人聚

居之村里或部分鄉鎮，因當地原住民人數較多，雖無

保障需由當地原住民身份始能參選，但因當選機會較

大，故仍能算得上是原住民有效的參選途徑。

原住民族參選各項公職的選區劃分及其任期與保

障名額，法律規定分別如下：

〈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第一項（有關立委選出

方式）第二款：「自由地區平地原住民及山地原住民

各三人。」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三十五條（有關立法

委員選舉區）第一項第三款：「平地原住民及山地原

住民選出者，以平地原住民、山地原住民為選舉

區。」；第三十六條（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區）第一項

第一款：「直轄市議員、縣（市）議員、鄉（鎮、

市）民代表、原住民區民代表選舉，以其行政區域為

選舉區，並得在其行政區域內劃分選舉區；其由原住

民選出者，以其行政區域內之原住民為選舉區，並得

按平地原住民、山地原住民或在其行政區域內劃分選

舉區。」；第二款；「直轄市長、縣（市）長、鄉

（鎮、市）長、原住民區長、村（里）長選舉，各依

其行政區域為選舉區。」；第三十七條之一 第二項：

原住民族選區劃分對於個人與民族集體政治參與的影響

台灣首位原住民立委─華愛，排灣族人。
（圖片提供：海樹兒‧犮剌拉菲）

現行原住民族的參選途徑表

職稱 選區     任期 現行保障名額 婦女保障

總統、副總統 全國 　 四年   

立法委員 
 

山地原住民

（複數選區）
 四年 3  

平地原住民

（複數選區）
　 四年 3  

直轄市長
北、新北、桃、中、

南、高等市
　 四年   

直轄市議員

 
 
 
 
 
 
 
 
 
 

台北 
 

平原 四年

1
（2千人以上。超過一萬人者，
每增加一萬人增一人。）

◎

山原 四年

1
（2千人以上。超過一萬人者，
每增加一萬人增一人。）

◎

 新北 
 

平原

（複數選

區）

四年

3
（2千人以上。超過一萬人者，
每增加一萬人增一人。）

◎

山原 四年

1
（2千人以上或1山地鄉1位。超
過一萬人者，每增加一萬人增

一人。）

◎

 桃園 
 

平原

（複數選

區）

四年

3
（2千人以上。超過一萬人者，
每增加一萬人增一人。）

◎

山原 四年

2
（2千人以上或1山地鄉1位。超
過一萬人者，每增加一萬人增

一人。）

◎

 台中 
 

平原 四年

1
（2千人以上。超過一萬人者，
每增加一萬人增一人。）

◎

山原 四年

1
（2千人以上或1山地鄉1位。超
過一萬人者，每增加一萬人增

一人。）

◎

 台南 
 

平原 四年

1
（2千人以上。超過一萬人者，
每增加一萬人增一人。）

◎

山原 四年

1
（2千人以上。超過一萬人者，
每增加一萬人增一人。）

◎

 高雄 
 

平原 四年

1
（2千人以上。超過一萬人者，
每增加一萬人增一人。）

◎

山原 四年

3
（2千人以上或1山地鄉1位。超
過一萬人者，每增加一萬人增

一人。）

◎

縣市長 各縣 四年   

縣市議員

山地鄉 四年 1 ◎

平地鄉區

 
四年

（1千5百人以上。超過一萬人
者，每增加一萬人增一人。）

◎

區長 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 四年 合6，各區1 ◎

區代表

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之山地原住民代表

（複數選區）
四年 視人口數劃分數個選區 ◎

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之平地原住民代表 四年 1千5百人以上，至少一人。 ◎

鄉鎮市長
 

山地鄉 四年 1  

平地鄉 四年   

鄉鎮市代表 
 

山地鄉（複數選區）

 
四年 視人口數 ◎

平地鄉鎮市 四年
視人口數，1千5百人以上至少
一人。

◎

村/里長 各鄉鎮 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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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該選區應選名額達四人者，應有婦女當選名額一人；超過四人者，每增加四人增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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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政黨為了掌握多數的議席，會提同黨數

名候選人參選，而形成同黨參選人間之競爭

甚至相互挖票，此不利黨內原住民立委之間

的合作與協調，也因此助長賄選，且政黨配

票情形頻繁，而有扭曲民意之嫌。

甚至當選者難顧好其全部選區之服務，

尤其是原住民族的立法委員，其選民陳情來

源之全國性與複雜性，更影響了問政效率與

服務品質，驅使當選立委者僅能照顧特定選

民。在此弊端下，影響最大的是中小民族，

人數少的民族幾乎是沒有機會當選國會議

員，而出現「大族強勢化、小族弱勢化」之

原住民內部的「不平等」問題。

問題的思考與改善

為改善上述所提因選區問題而衍生的弊

端，首先，有關選區劃分原則，依據公職人

員選罷法第三十七條第二項規定：「⋯選舉

區，應斟酌行政區域、人口分布、地理環

境、交通狀況、歷史淵源及應選出名額劃分

之。」原住民族多達16族，此民族多元的事
實存在宜回應到國家任何之政策設計上，故

建議再斟酌「原住民各族」的參政權利來劃

分。第二，在不分區的席次名單上，建議各

政黨列原住民族代表時，能以原住民族內之

中小民族個人為政黨名單代表，且能夠安排

在安全名單內（尤其較大之政黨），以彌補

原住民族之中小民族無法產生國會議員之困

境；第三，通盤檢討現有原住民族的各級選

舉制度，同時將「民族」的代表性在選區規

劃裡帶進來思考，尤其立委選區的重劃議

題。在不違憲之基礎上，建議山原及平原立

委選區皆改為單一選舉區；第四，職司全國

選務及選區之規劃、辦理及指揮監督的中

央選舉委員會，建議應有原住民族之代表。

同時將原住民族選區的規劃「權」從政黨移

出，而由原住民族代表群會同專家、學者及

中選會等單位來共同研擬。

最後，政府應編列預算來鼓勵並協助原

住民族各「民族議會」之設置推動與健全發

展。在前者之基礎條件上，鼓勵協助全「原

住民族議會」之設立，透過民族議會之參政

途徑，可彌補憲法架構下難以更動之原住民

族選制外，更重要的是它能呼應憲法增修條

文第十條第十一項有關原住民族「民族意

願」之具體展現的設計。而未來原住民族自

治體制的規劃與設置，實也需要原住民民族

議會的成形及參與。

區之當選名額中依序當選。」。

其他相關法律條文，尚有〈地方制度法〉

第三十三條 (議員及代表之產生、任期、人數
⋯規定)第二項之第一款第二目、第二款第二
目、第三款第二目、及第三項、第六項；以及

第五十七條第二項、第五十八條第三項等部分

條文內容，以及〈地方立法機關組織準則〉第

五條第二、三項；第六條第二、三項；第七條

第二、三項；及其第八條條文等內容。

按上述有關原住民族參選公職人員之選區

劃分、任期、名額等條文內容，茲以現行原住

民族的參選途徑表彙整表示：

選區劃分的影響與弊端

政治參與，對於原住民族來說，不僅是

「原住民」個人在公民權的行使上所擁有之基

本權利，也是身為「原住民族」其各「民族」

集團應展現之民族集體權利。前者在政治參與

上，比較一般國人之公民權利，似無太多之爭

議。後者的權利則是目前原住民族在政治參與

上，權利未能有效展現甚至有被剝奪之處。民

族權利之無法有效彰顯甚至被剝奪，則其相隨

而來的個人權利自亦被限縮，尤其在立法委員

的選舉上。因此以下討論，會較集中在原住民

立委選區的政治參與上。

就目前原住民立委選制的根本問題，大致

有以下：選區太大、缺乏民族的代表性、選舉

遊戲規則非原住民族決定、山原及平原選區的

劃分過於僵硬─忽略都會區的原住民利益，亦

即都會地區的原住民無代表等，其中以選區太

大最為人所詬病，因而衍生選舉的諸多弊端，

例如：對具有強烈黨政背景者、現任者、具一

定知名度者、有一定財源者等最有利，進而助

長金錢政治之引進；選區越大，越重組織戰，

故越必須依賴政黨，而易形成當選後之原住民

立委在問政態度上黨利益超過原住民族利益，

原住民族選區劃分對於個人與民族集體政治參與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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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農族，花蓮縣卓溪鄉崙天部

落人。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博士

畢業。現職政治大學民族系及

警專兼任助理教授，曾擔任原

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心研究

員、台北市原住民族部落大學

校長、實踐大學高雄校區文化創意學院觀光及休產系助

理教授、中研院台史所博士後研究人員、立法院國會助

理、原民會企畫處助理研究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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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立委選舉前總統李登輝替國民黨提名人林清良站台助
講。（南島時報，1995年11月17日，圖片提供：海樹兒‧犮剌拉菲）

邵族民族議會成立會場。（圖片提供：海樹兒‧犮剌拉菲）

競選宣傳車。（圖片提供：海樹兒‧犮剌拉菲）


